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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從健康不平等的視角，探討酒醉與酒精成癮者的刑事責任能力判定標準。

酒精成癮已成為全球公共衛生的重要議題，其影響不僅限於個人健康，還涉及社會問題，

特別是犯罪行為。現行法律體系在處理酒醉或酒精成癮者的案件時，往往過度強調個人

責任，忽視社會經濟地位、教育程度及生活環境等社會決定因素對個人行為的深遠影響。

研究指出，健康不平等理論強調，個人的健康狀況並非單純由個人選擇決定，而是受到

多重社會因素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如何在法律框架中公平地對待這些群體，以

促進更合理的司法判決及社會政策變革。 

 

關鍵字：酒醉、酒精成癮、刑事責任能力、健康不平等、社會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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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cases 

involving intoxication and alcohol add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inequity. Alcohol 

addiction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global public health issue, impacting not only individual 

health but also societal problems, particularly criminal behavior. Current legal systems often 

overemphasiz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when dealing with cases involving intoxicated or 

alcohol-addicted individuals, neglecting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social determinants such as 

socioeconomic status, education level, and living environment on individual behavior. Health 

inequity theory emphasizes that an individual's health status is not solely determined by 

personal choices but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social factor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explore how to fairly treat these groups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 promoting more 

reasonable judicial decisions and social policy reforms. 

 

Keywords：Alcohol Intoxication, Alcohol Addiction,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Health 

Inequity, Social Determi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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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酒精成癮已成為全球公共衛生的重大挑戰，其影響不僅限於個人健康層面，更與社

會問題密切相關，尤其是犯罪行為 (WHO, 2019)。根據研究，酒精相關犯罪者的社會功

能障礙程度與其刑事責任能力呈現顯著相關性 (Mela & Luther, 2013)。這一發現強調在

評估酒醉或酒精成癮者刑事責任時，必須考慮其社會功能受損的程度。然而，現行法律

體系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往往過於偏重於行為主義和個人責任論，忽視健康不平等和社

會決定因素對個人行為的深遠影響，可能導致判決結果不公平或不合理 (Marmot, 2005; 

Sinclair-House et al., 2020)。 

本研究旨在從健康不平等的視角，批判性地重新審視酒醉和酒精成癮者的刑事責任

能力判定標準。健康不平等理論強調，個人的健康狀況並非單純由個人選擇決定，而是

受到社會經濟地位、教育程度、生活環境、社會支持系統等多重社會決定因素的深刻影

響 (Wilkinson & Marmot, 2003)。酒精成癮，作為一種慢性、復發性的腦部疾病 (Reus et 

al., 2018)，其發展和嚴重程度可能與個人的社會弱勢地位有著密切關聯。社會經濟地位

較低的群體往往面臨更多壓力、更少的資源和支持，因此更容易發展出有害的應對機制，

如酒精依賴 (Galea et al., 2004)。 

忽視這些健康不平等因素可能導致司法不公，特別是對於那些因社會不利條件而更

容易成癮的人群。例如，長期失業、貧困或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可能更容易依賴酒精來應

對壓力 (Room, 2005)。如果法律體系僅以個人責任為基礎評估其刑事責任，而不考慮這

些背景因素，可能會加深社會不公和健康不平等 (Minkowitz, 2014)。 

二、文獻回顧 

（一）酒醉與酒精成癮的區別 

理解酒醉和酒精成癮的區別對於刑事責任的判定非常重要。酒醉是一種急性、暫時

性的精神狀態，由於短時間內攝入過量酒精，導致判斷力、自制力和行為能力的短暫下

降 (Oscar-Berman & Marinković, 2007)。這種狀態通常是可逆的，一旦酒精代謝完畢，

個人通常可恢復正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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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酒精成癮是一種慢性、復發性的腦部疾病，表現為強迫性飲酒、耐受性

增加、戒斷症狀，以及即使面臨嚴重的健康、社交或法律問題也無法控制飲酒的行為 

(Koob & Volkow, 2016)。美國精神醫學會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於2013

年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 中，將酒精成癮歸類為物質使用障礙

症，強調其疾病性質 (Koob & Volkow, 2016)，在本文中，「酒癮」、「酒精依賴」與「酒

精使用障礙症」將被交替使用，指涉相同的臨床概念。 

這種區別在刑事責任判定中極為重要。對於酒醉者，關鍵問題是其是否有能力在犯

罪時形成必要的心理狀態（如故意或過失）。而對於酒精成癮者，問題更為複雜，涉及

其長期自主性受損、決策能力下降，以及社會和健康因素對其成癮發展的影響 (Baler & 

Volkow, 2006)。 

（二）現行酒醉與成癮者刑責判定標準 

目前，大多數法律體系對酒醉犯罪者採取較為嚴格的責任立場。有研究指出，毒品

和酒精影響下的罪犯應為其行為負完全責任 (Bagaric & Gopalan, 2015)。這種觀點基於

以下假設：個人有責任控制自己的飲酒行為，自願酒醉不能作為減輕刑責的理由，因為

這可能鼓勵犯罪者以酒醉作為逃避責任的藉口。 

然而，這種立場受到批評。Susan Dimock (2011) 質疑所謂"追溯原則"的合理性，即

認為酒醉時的行為責任可追溯到首次決定飲酒的時刻。她指出，這種原則過於簡單化，

忽視人們對未來行為的預測能力有限，以及社會壓力和環境因素對飲酒決策的影響 

(Dimock, 2011)。 

對於酒精成癮者，現行判定標準更加有爭議。研究顯示成癮狀態反而更可能被視為

加重犯罪的因素，而不是減輕刑責的理由。法官或陪審團可能認為，成癮者應該尋求治

療，而不是繼續犯罪。這種做法忽視成癮的疾病性質，以及社會環境對成癮發展的決定

性作用 (Sinclair-House et al., 2019)。 

（三）健康不平等觀點的重要性 

健康不平等理論為重新評估這些判定標準提供關鍵視角。Michael Marmot (2005) 定

義健康不平等，表示健康並非僅由個人生活方式決定，而是社會階梯的結果。較低的社

會經濟地位往往表示更差的健康結果，包括更高的物質濫用風險 (Marmo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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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 Minkowitz (2014) 進一步深化此論點，基於殘障或所謂能力缺失而否定刑事責

任，或強制治療，都是違反《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的歧視性措施 (Minkowitz, 2014)。將成癮視為一種腦部

疾病之後，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法律框架中公平地對待這些個案。 

酒精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巨大問題，而非僅僅是個人道德問題  (Bloomfield et al., 

2006)。酒精成癮與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因素密切相關。研究顯示，低收入、失業、教育缺

失、社會孤立等社會弱勢條件顯著增加酒精成癮的風險 (Galea et al., 2004; Room, 2005)。

因此，僅以個人責任為基礎的判定標準可能系統性地忽視這些社會決定因素，從而加深

對弱勢群體的不公平對待。 

本研究將深入探討如何將健康不平等觀點有機地納入刑事責任能力的判定框架，以

實現更公平、更合理、更符合社會正義的司法判決。透過這種跨學科的視角，希望不僅

改進法律實踐，還能推動更廣泛的社會政策變革，以解決導致酒精成癮和相關犯罪的根

本社會問題。 

貳、酒醉與酒精成癮者的健康不平等現況 

酒醉易感者和酒精使用障礙症 (Alcohol Use Disorder, AUD) 患者所面臨的普遍健

康不平等深深植根於社會差異中。這些不平等在多個領域表現出來，包括獲取醫療資源、

社會參與和就業情況，以及不利的環境和經濟條件。透過審視這些方面，可以全面了解

社會決定因素如何塑造這些群體的身心健康和其脆弱性。 

一、醫療資源獲取狀況 

獲得良好的醫療服務，尤其是成癮治療服務，是決定酒精相關問題個案健康結果的

關鍵因素。然而，在這一領域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研究發現，在基線和後續評估之間，

黑人族群接受酒精依賴治療的情況少於白人族群。這種治療獲取的差異可能導致更差的

結果，因為及時和適當的措施對於治療 AUD非常重要 (Brower & Carey, 2003)。 

這種情況因成癮治療在主流醫療中的歷史性邊緣化而進一步複雜化。Smith 等人的

研究團隊認為，儘管成癮已被主流醫學接受為一種腦部疾病，但與其他醫療條件相比，

成癮性疾病的治療仍然缺乏平等。這種差異在邊緣化社區往往更為明顯，因為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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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困難和缺乏文化適切的照護交織在一起，減少獲得有效治療的機會 (Smith et al., 

2010)。 

二、社會參與和就業困境 

酒精相關問題對社會參與和就業的影響並非在社會各階層均等。研究發現，非裔美

國人和西班牙裔飲酒者比白人飲酒者更常造成飲酒的社會後果，包括家庭關係緊張、失

去友誼，以及在教育或專業環境中遇到困難 (Mulia et al., 2009)。 

就業挑戰尤其嚴峻。有酒精相關犯罪史或明顯酒精依賴跡象的個案常常在就業市場

面臨歧視。對於少數族裔和低社會經濟背景的人來說，這種就業障礙往往更高。由此導

致的失業或就業不足可能創造惡性循環，因為財務壓力和社會孤立可能加劇酒精使用 

(Room, 2005)。 

此外，工作場所政策和文化也可能延續這些不平等。高壓力、低控制的工作，在低

社會經濟群體中更為常見，與更高的問題性飲酒率相關 (A. M. Roche et al., 2015)。某些

專業文化中酒精的常態化（如商務社交活動）也可能對那些試圖保持清醒的人產生不成

比例的影響，常常導致職業停滯或社交排斥。 

三、環境與經濟狀況不利 

個人生活的環境和經濟背景在塑造酒精消費模式和相關危害方面起著關鍵作用。研

究強調，社會決定因素強烈影響澳洲地區的酒精消費和相關危害的不平等。類似的模式

在全球範圍內都有觀察到 (A. Roche et al., 2015)。 

經濟不平等尤其是一個重要因素，研究中發現，收入不平等可能對年輕青少年的酒

精使用有背景性影響。在更不平等的社會中，相對剝奪的壓力、社會凝聚力缺失和社會

流動性降低可能驅使增加酒精消費作為應對機制 (Elgar et al., 2005)。 

此外，弱勢社區的環境常常助長問題性酒精使用。低收入社區有更高密度的酒精銷

售點，針對這些社區的積極營銷，以及缺乏其他娛樂設施或綠地 (Karriker‐Jaffe, 2011)。

這種環境不平等不僅增加個人獲得酒精的機會，還減少獲得促進健康資源的機會。 

這些因素的累積影響是顯著的。美國研究各州成人健康行為的社會經濟不平等趨勢，

發現相對教育不平等的趨勢各異 (Harper & Lynch, 2007)。然而，這些不平等長期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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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顯示，需要更廣泛的社會變革來有效解決這些差異。 

酒醉和酒精成癮者目前的健康不平等狀況是一個多方面的問題，與更廣泛的社會、

經濟和環境不公深度交織。從獲得醫療和成癮服務的不平等，到社會參與和就業方面的

複合挑戰，再到不利環境和經濟條件的不成比例負擔，這些群體面臨著一系列不利因素。

正如研究指出，「預防勝於治療」(Savage, 2012)。真正的預防需要解決這些不平等的根

源，這就需要社會、醫療系統和刑事司法系統在理解和應對酒精相關問題時做出根本性

的轉變。 

參、酒醉與酒精成癮者刑責判定之法規和實務檢視 

酒醉與酒精成癮者的刑事責任判定是一個複雜的法律和社會問題，涉及對個人責任、

公共安全和健康不平等的平衡考量。本節將透過檢視相關法律規定、司法審理程序，以

及實務判決案例，深入探討現行制度在處理這些案件時的挑戰和缺失。 

一、相關法律規定 

大多數司法管轄區的刑法對酒醉犯罪者採取嚴格責任的立場。研究指出，受毒品和

酒精影響的罪犯應為其行為負完全責任。這種觀點基於以下假設：個人有責任控制自己

的飲酒行為，自願酒醉不能成為減輕刑責的理由 (Bagaric & Gopalan, 2015)。此立場反

映立法者的擔憂，即如果允許酒醉作為抗辯，可能鼓勵犯罪者以此逃避責任。 

然而，對於酒精成癮者，法律規定更為複雜。一些國家已經開始承認成癮的醫學性

質，並在法律中反映這一點。例如，監禁本身不足以解決藥物濫用或成癮問題，被認定

為毒品成癮者的被告如果不自願接受法院命令的成癮治療和醫療及（或）社會康復，則

被視為逃避治療 (Bagaric & Gopalan, 2015)。這表示，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法律認識到

強制治療可能是懲罰之外的一種適當回應。 

國際間也有對酒精使用障礙症患者實施強制治療的措施 (McCormacket al., 

2015)。我國刑法第 89 條亦規定：「因酗酒而犯罪，足認其已酗酒成癮並有再犯之

虞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前項禁戒期間為一年以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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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1因此，酒精成癮治療

的強制措施與毒品成癮戒治類似，法律需要在懲罰和治療之間找到平衡。 

二、司法審理程序 

在審理涉及酒精的案件時，法庭面臨著評估被告精神狀態和責任能力的挑戰。回顧

針對涉毒罪犯的實證研究，包括量刑、監督、治療和重新融入社會。這些實踐同樣適用

於酒精相關案件，強調在刑事司法過程中整合治療的重要性 (Marlowe, 2011)。 

然而，實施這些措施並非易事。研究指出，毒品或酒精濫用罪犯可能對緩刑官員造

成嚴重困難。這是因為評估成癮嚴重程度、制定和監督有效的治療計劃，以及平衡治療

需求與公共安全考量都需要專業知識和資源 (Sparrow, 2013)。 

此外，研究發現對於某些角色（如毒品運送者）的量刑水準與其罪責和相關傷害不

成比例 (Ugwudike & Raynor, 2013)。在酒精相關案件中，這可能表示對因酒醉而犯輕微

罪行的人判處過重刑罰，而忽視解決其潛在成癮問題的機會。 

三、實務判決案例分析 

實務中，法官在處理酒醉和酒精成癮案件時往往面臨困境。本研究選擇美國和澳洲

作為參考對象，主要因為這兩個國家不僅具有相似的普通法傳統，且在酒精相關犯罪的

法律處理上經歷明顯的變遷，從嚴懲轉向考量治療需求，為我國法律發展提供寶貴借

鑑。 

美國聯邦地區法官 Bennett 分享對當前聯邦量刑的經驗和批評，指出現行量刑指南

過於僵硬，未能充分考慮個人情況和治療需求 (Bennett, 2018)。美國最高法院曾參考美

國醫學會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 的政策與意見書，逐步承認酒精成癮是

一種需要治療的疾病，而非僅僅是犯罪行為2。 

 

1 中華民國刑法（2023）。第 89條。取自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89 

2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19, August 16). Court hears AMA's opinion on defining 

alcoholism as a disease rather than a crime. AMA Ed Hub.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ma-ass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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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在處理酒精相關犯罪方面有其獨特性，特別是針對原住民社區的酒精管制政策，

在一份澳洲地區諮詢委員會的研究報告中，探討為酒精和毒品影響下的罪犯建立強制治

療制度的理由。這份報告指出，儘管強制治療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有爭議，但在某些情況

下，可能是保護公眾安全和幫助罪犯康復的最佳途徑 (Lander et al., 2015)。澳洲各州對

酒精相關犯罪的處理方式也呈現多樣化，從視為加重因素到考量成癮的疾病性質 (Seear 

& Mulcahy, 2022)。 

判例位階分析顯示，美國和澳洲均有代表性的高位階判例。例如，美國在 Traynor v. 

Turnage案3中裁定，兩名退伍軍人因退伍軍人事務部將酗酒定義為故意不當行為而提起

訴訟，質疑其規定違反《康復法案》(Rehabilitation Act)，該法原允許退伍軍人因非自願

性疾病而延長 10 年的福利使用期限。最高法院根據美國醫學協會等機構的意見，裁定

應將酗酒者納入《康復法案》保護範圍，認可酒精中毒診斷的複雜性，並指出約 20-30%

的酗酒案件與精神疾病有關 (Larkin, 1989)。此案凸顯法律如何逐步承認慢性成癮者的行

為可能受疾病驅使，而非完全出於個人選擇。澳洲高等法院在 1980 年 The Queen v. 

O'Connor (146 CLR 64) 案中確立酒精成癮影響刑事責任的關鍵標準，強調檢方須證明被

告具備犯罪行為的「自願性」與「意圖」，若成癮導致非自願行為則應無罪。近年西澳

最高法院 Herbert v The State of WA
4案進一步釐清，自願性飲酒所致精神障礙雖難完全免

責，但可作為量刑減輕依據。澳洲司法系統同時推動「多元處遇方案」（如毒品法庭、

酒精治療計劃），透過治療矯正取代監禁，反映兼顧社會安全與成癮者復歸的司法理念。 

當法官有更多自由裁量權時，往往更願意考慮被告的社會背景和健康狀況 

(Wakefield, 2022)。在一些案例中，來自弱勢社區、有明顯酒精成癮史的被告被判處緩刑

加強制治療，而不是監禁 (Vuong et al., 2019)。這些案例顯示，當司法系統認識到健康

不平等的影響時，判決結果可能更有利於罪犯的康復和社會重新融入 (Chandler et al., 

2009; Nir & Liu; Padfield & Roberts, 2011)。 

綜上所述，現行法規和實務在處理酒醉和酒精成癮者的刑事責任時，常常陷入個人

責任與疾病模型之間的緊張關係。雖然一些進步性的法律和判例開始承認治療的重要性，

但整體而言，系統仍傾向於過度強調懲罰。要實現更公平、更有效的司法結果，需要進

 

3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1988年 Traynor v. Turnage案，案號 484 U.S. 542 

4 西澳州最高法院 2017年 The State of Western Australia v Herbert案，案號[2017] WASC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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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將健康不平等觀點納入法律框架，並為法官和緩刑官員提供更多資源和培訓，以識

別和解決潛在的成癮問題。 

肆、從健康不平等觀點的評析 

前述章節已闡明，現行法律體系在處理酒醉和酒精成癮者的刑事責任時，往往忽視

健康不平等的影響。本節將從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兩個層面，深入評析這種忽視所導致

的問題，並探討一個概念：「責任不平等」。 

一、程序正義層面 

從健康不平等的視角看，現行刑事責任能力判定程序存在明顯缺陷。判定程序通常

未充分考慮被告的社會經濟背景、教育水準、童年逆境經歷等因素，而這些因素都與酒

精成癮風險密切相關 (Dube et al., 2006; Room, 2005)。例如，一個來自低收入、高犯罪

率社區，有家庭暴力史的被告，其酒精依賴可能是長期壓力和缺乏健康支持系統的結果。

然而，現行程序往往將這些背景因素視為與責任能力無關。 

此外，法庭常常缺乏專業評估被告成癮嚴重程度和治療需求的機制。過去研究指出

的緩刑官員面臨的困難，在刑事責任能力判定階段就已經存在。這種專業評估的缺失可

能導致成癮嚴重的被告被錯誤地視為完全負責，或者輕度成癮者被過度病理化 (Sparrow, 

2013)。 

相關研究所討論的強制治療制度在程序正義方面也存在問題。雖然強制治療可能有

助於罪犯康復，但其實施方式往往忽視健康不平等。例如，低收入地區的治療設施品質

往往較差，缺乏文化適切性，可能加劇而不是緩解健康差距 (de Jong et al., 2016)。 

同樣，監禁規範也存在健康不平等問題。曾有學者批評的美國聯邦量刑指南過於僵

硬，在酒精相關案件中也有體現 (Bennett, 2018)。例如，對於酒醉駕駛，法律可能對所

有罪犯採用相同的量刑標準，而不考慮他們獲得安全替代交通工具的機會差異。這種「一

刀切」的做法可能對社會弱勢群體造成更大傷害。 

二、實質正義層面 

從健康不平等的視角看，現行法律體系在保障酒醉和酒精成癮者權利方面存在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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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實踐的矛盾。一方面，法律承認健康權是基本人權之一；另一方面，對於酒精相關犯

罪，法律往往忽視健康權的重要性。 

如 Tina Minkowitz 所述基於殘障或所謂能力缺失而否定刑事責任是一種歧視 

(Minkowitz, 2014)，並且違反 CRPD的精神。這凸顯法律體系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不歧

視的基礎上保護這一群體的權利。 

實質正義還涉及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然而，在酒精相關問題上，資源分配往往加

深而不是減輕健康不平等。Lancet曾有文章系統性回顧酒精使用和飲酒模式在社會經濟

不平等與死亡率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低社會經濟地位 (SES) 個案因酒精使用而導

致的健康損害比高 SES 更嚴重，即使他們的酒精消費量相似或更低 (Probst et al., 

2020)。 

司法資源的分配也存在類似問題。研究關於毒品案件量刑的發現同樣適用於酒精案

件：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量刑可能更重，但他們獲得良好法律代理和緩刑服務的機會卻更

少 (Harris, 2010)。這種資源分配的不公平性可能導致更多弱勢個案陷入犯罪-監禁-再犯

罪的惡性循環。 

實質正義的一個關鍵方面是促進罪犯的社會重新融合。然而，對酒精相關犯罪的現

行處理方式往往加大這一障礙。被判刑的個案，特別是來自弱勢社區的人，在釋放後常

常面臨就業、住房和社會服務的重重障礙 (Pager, 2003; Travis, 2005)。 

更糟糕的是，這些障礙可能加劇酒精成癮。失業、無家可歸和社會排斥都是壓力源，

可能導致復發。因此，現行制度不僅未能實現公平，還可能間接促進再犯罪，這與司法

系統的目標背道而馳。 

三、可能存在的「責任不平等」情況 

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責任不平等」概念，這一概念與傳統刑法中的「個人責任」

原則形成重要對話。傳統刑法強調個人對自己行為的完全責任，認為「自願酒醉不能成

為減輕刑責的理由」。然而，責任不平等理論質疑這種簡化的歸責模式，指出社會決定

因素對個人行為的深遠影響，特別是對弱勢群體而言。 

責任不平等與刑罰正當性的關聯在於，公正要求「責任與實際過錯相稱」。當法律

忽視健康不平等因素時，可能對某些群體施加與其實際過錯不相稱的刑事責任。研究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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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法官的背景和經驗會影響其對被告責任的評估，特別是在涉及酒精相關犯罪時。這

種評估差異可能導致對弱勢群體的不公平判決 (Nir & Liu, 2023)。 

責任不平等在實務上的體現包括： 

(1) 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低收入社區的個案，由於缺乏安全的娛樂場所和交通工

具，可能更容易發生酒醉駕駛。研究顯示，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群體面臨更多壓力、更

少的資源和支持，因此更容易發展出有害的應對機制，如酒精依賴。然而，現行法律體

系往往只關注行為本身，而忽視這些背景因素，導致對弱勢群體的系統性不公。 

(2) 童年逆境與成癮關聯：有童年逆境經歷的人更容易發展成酒精成癮 (Dube et al., 

2006)。這些早期創傷經歷可能顯著影響個人的神經發展和應對機制，增加成癮風險。然

而，法律系統通常將酒精成癮視為個人道德失敗，而非健康和社會問題，忽視了這些深

層次的社會決定因素。 

(3) 職業文化與飲酒行為：某些職業（如服務業、建築業）存在更強的飲酒文化 (A. 

M. Roche et al., 2015)。這些職業環境可能形成特定的社交規範和壓力，影響個人的飲酒

行為。研究指出，在量刑考量中，職業背景和工作壓力應作為重要因素納入考量，但現

行法律很少考慮這些因素 (Simu et al., 2024)。 

責任不平等的概念不僅質疑現行法律體系，還提出改革方向。在實務應用上，這可

能意味著需要建立新的抗辯機制，例如允許在特定情況下考慮社會經濟背景和健康不平

等因素。或者，更實際的做法是調整量刑標準，在判決階段充分考慮這些因素。如研究

所建議，量刑指南應更具彈性，允許法官考慮個人情況和治療需求 (Bennett, 2018)。 

從健康不平等的視角評析現行酒醉和酒精成癮者的刑事責任判定制度，發現在程序

正義和實質正義兩個層面都存在明顯問題。這些問題可能導致「責任不平等」，即對社

會弱勢群體課予過重的刑事責任。要實現真正的司法正義，需要在法律框架、司法實踐

和社會政策中更充分地融入健康不平等的視角，以確保每個人都能得到公平對待，並有

機會擺脫酒精成癮和犯罪的惡性循環。 

「責任不平等」的存在顯示出法律制度可能在無意中加重對已處於社會弱勢的群體

的懲罰 (Webster, 2023)。這不僅有悖於司法公平的原則，還可能加深健康和社會不平等，

形成惡性循環。要打破這一循環，需要司法系統與公共衛生、社會福利等領域協作，共

同解決導致酒精成癮和相關犯罪的根本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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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之間的權衡 

在處理酒醉和酒精成癮者的刑事責任時，司法系統面臨著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之間

的複雜權衡。一方面，法律必須維護社會秩序，確保公眾安全；另一方面，也必須保護

個人權利，尊重每個人的尊嚴和健康權。本節將探討如何在這兩個看似對立的目標之間

尋求平衡，並論證公正與人道並重的司法目標如何有助於解決這一矛盾。 

一、維護社會秩序與個人權利的平衡 

維護社會秩序是刑法的首要目標之一。醉酒人員造成的危害是社會的主要隱患。酒

醉駕駛、酒後暴力等行為確實威脅公共安全，需要法律的嚴格規範。從這個角度看，對

酒醉犯罪者採取嚴格責任似乎是合理的，因為它可以起到威懾作用，減少類似行為的發

生 (Martin, 2004)。 

然而，過分強調社會秩序可能導致個人權利的侵犯，特別是當酒醉或酒精成癮與健

康不平等交織時。如前文所述，某些群體由於社會經濟地位低、教育程度低、生活環境

差等因素，更容易發展出有害的飲酒模式 (Room, 2005)。如果法律僅以維護秩序為由，

忽視這些背景因素，可能加劇對弱勢群體的不公平對待。 

平衡的關鍵在於認識到，真正有效的社會秩序不僅依賴於懲罰，更依賴於解決根本

問題。例如，投資於社區酒精教育、提供負擔得起的心理健康服務、改善低收入區域的

生活環境等措施，可能比單純的嚴刑峻法更有助於減少酒精相關犯罪 (Babor, 2010)。這

種方法不僅尊重個人權利，還透過解決根源問題來維護社會秩序。 

二、公正與人道並重的司法目標 

刑事司法的終極目標不應僅限於懲罰犯罪，還應包括預防犯罪、促進罪犯改過自新

和社會重新融合 (Tomás-Rosselló et al., 2010)。這要求司法系統在追求公正的同時，也要

體現人道主義關懷。 

公正要求罪犯為其行為負責，但也要求責任的程度與其實際過錯相稱。在酒醉和酒

精成癮者的案件中，需要仔細評估其心理狀態、成癮程度，以及社會背景因素對其行為

的影響。例如，對於一個長期失業、有童年虐待史的酒精成癮者，其犯罪行為可能更多

地源於其疾病和社會弱勢地位，而非純粹的個人道德失敗。在這種情況下，強制治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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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持可能比嚴厲懲罰更有助於實現公正。 

人道主義關懷則要求將罪犯也視為人，尊重其尊嚴和權利。研究論點啟示，將酒精

成癮視為一種殘障或能力缺失而剝奪其法律權利，可能違反國際人權法  (Minkowitz, 

2014)。相反，司法系統應該為這些個案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合理的便利，如文化適切的治

療服務、職業培訓、社區重新融合計劃等。 

公正與人道的結合可以體現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例如，在量刑時，法官可以考慮

被告的成癮史、社會經濟背景，以及獲得治療的機會，而不是僅根據犯罪行為本身判決。

對於輕微的酒精相關犯罪，社區服務和強制戒酒治療可能比監禁更有效，既滿足公正的

要求（罪犯為行為負責），又體現人道（給予罪犯改過自新的機會）。 

三、具體實踐策略 

本研究的實踐策略建基於「刑事責任能力」與「量刑」的雙層次區分。首先，刑事

責任能力涉及犯罪構成要件的該當性，需嚴格審查行為當下的「自主性」與「辨識能力」；

其次，量刑階段則考量行為人的社會處境與矯正可能性。此區分反映當代刑法「分層責

任理論」（Grading Responsibility Theory）的核心主張，即責任判斷應區分「歸責基礎」

與「責任程度」兩階段 (Moore, 2010)。 

本研究認為刑事責任能力制度仍有必要存在，但應避免兩項缺陷： 

1. 生物醫學化傾向：現行制度過度依賴精神醫學診斷，忽略社會因素對行為自主性的影

響。例如，長期酒精成癮者的認知損害常與貧困、創傷等社會決定因素交互作用，單

純以醫學標準判定責任能力將導致誤判。 

2. 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誤用：當法院以「被告自願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為由追責時（如

酒後犯罪），實質架空了責任能力制度的保護功能。本研究支持限縮原因自由行為的

適用，僅在檢方能具體證明被告「刻意利用無責任狀態犯罪」時方得適用 (McSherry, 

2004)。 

為實現上述立場，建議在責任能力判定階段納入健康不平等評估機制，此革新方向

使責任能力制度從「生物醫學判準」轉向「社會正義導向」，既能避免 Minkowitz 批判

的制度性歧視，又可維持刑法對自主行為的基本要求。後續量刑階段則聚焦處遇措施，

透過治療與社會支持促進再復歸，形成責任判斷與矯正機制的連續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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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的終極目標不應僅限於懲罰犯罪，還應包括預防犯罪、促進罪犯改過自新

和社會重新融合 (Andrews & Bonta, 2010)。這要求司法系統在追求公正的同時，也要體

現人道主義關懷。為將此理念轉化為具體實踐，以下提出幾項司法改革策略： 

（一）建立「健康不平等」作為刑責判定的參考標準 

將健康不平等納入刑責判定，需要建立具體、可操作的評估機制。研究曾建議修改

量刑指南，建立分級評估機制，允許法官在以下幾方面行使自由裁量權 (Mahoney & 

Chowdhury, 2021; Varghese et al., 2019; Vetter et al., 2022)： 

1. 成癮嚴重程度評估：採用標準化診斷工具（如 DSM-5 診斷標準）由專業醫療人員評

估被告的成癮程度，將評估結果分為輕度、中度、重度三級，作為量刑參考 (Kopak et 

al., 2014)。 

2. 社會決定因素加權系統：建立社會決定因素對成癮影響的量化評估模型，考慮貧困程

度、受教育水準、童年逆境（ACE分數）、社區資源可及性等因素，並賦予不同權重。

法官可據此評估被告犯罪行為中「非自願因素」的比重。 

3. 跨專業評估團隊：鑒於這一評估涉及法律、醫學和社會學三者的知識角力，建議成立

由法官、成癮醫學專家、社會工作者組成的評估小組，共同對案件進行綜合評估，避

免單一專業視角的局限性。 

（二）刑事審判程序中納入社會背景調查的制度化 

研究顯示，犯罪者的社會背景對其行為和再犯風險有顯著影響 (Yukhnenko et al., 

2020)。為使司法決策更加公正，應在刑事審判中制度化地納入被告社會背景調查5： 

1. 強制性背景調查報告：在所有酒精相關犯罪案件中，要求詳細的被告背景調查報告，

包括其社經地位、教育背景、就業情況、家庭支持系統、酒精取得環境、過往創傷經

歷等。 

2. 差異化處遇方案：根據背景調查結果，開發差異化處遇方案庫，包括成癮治療、職業

 

5  Ministry of Justice. (2011). Achieving best evidenc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Guidance on 

Interviewing Victims and Witnesses, and Guidance on Using Specia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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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心理諮商、社區服務等組合，使法官能夠根據個案特性選擇最適合的介入措施。 

3. 資源分配公平性考量：確保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被告都能獲得適當的治療和支持資源，

例如為低收入被告提供交通補助、治療費用減免等，確保判決的實際執行不因經濟因

素而有所偏差。 

（三）實施複合式司法介入模式 

公正與人道的結合需要具體的司法實踐模式 (Cavanaugh & Franklin, 2012)，這可包

括但不限於： 

1. 酒醉專門犯罪法庭：設立專門處理酒精相關犯罪的法庭，由接受過成癮醫學和健康不

平等教育的法官主持，類似於已在一些地區實施的毒品法庭模式。 

2. 分級處遇系統：根據犯罪嚴重性、成癮程度和社會背景因素，建立分級處遇系統，輕

度案件優先考慮社區處遇和治療，重度案件結合適當監禁和密集治療。 

3. 持續監督與支持機制：建立長期追蹤系統，確保被告在離開司法系統後仍能獲得必要

的支持，包括酒癮復發預防、就業協助、住房支持等。 

此外，「責任不平等」的概念提醒，真正的司法公正需要考慮更廣泛的社會背景。

例如，為低收入社區提供安全的公共交通和娛樂場所，可以減少酒醉駕駛；為高壓力職

業群體提供心理健康服務，可以減少有害的飲酒文化。這些措施體現預防性司法，既維

護社會秩序，又保護個人權利。 

在處理酒醉和酒精成癮者的刑事責任時，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的權衡並非零和博弈。

公正與人道並重的司法目標提供一條平衡之路。透過理解健康不平等的影響，司法系統

可以更準確地評估個人責任，同時透過合理的治療和社會支持，促進罪犯改過自新和社

會重新融合。這種方法不僅符合現代刑事司法的多元目標，也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公平、

更健康、更安全的社會。 

陸、結論與討論 

從「人心建構」、「精神醫學之法律性」等心智科學與法學交錯領域的議題出發，可

以發現，現行刑法對於酒醉與酒精成癮者之刑事責任能力判定標準，仍存在著爭議。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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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物質使用障礙症 (Substance use disorder) 被 DSM-5明確列為精神疾病的今日，如何

從健康不平等的視角出發，反思刑法框架下對於酒癮者的評價與處遇，更顯重要。 

傳統上，酒癮被視為個人道德敗壞的惡習，鮮少從疾病的角度看待。然而，隨著醫

學發展與人權意識提升，酒癮作為一種「腦部疾病」的觀點逐漸受到重視。DSM-5 診

斷準則強調認知、情緒、行為及生理等多方面症狀，更突顯酒癮的複雜性與疾病本質。 

然而，現行法律對於酒醉和酒精成癮者的責任能力判定，仍較偏向「一體適用」的

框架，忽略個案差異與成癮的複雜性。例如，刑法第 19 條第 3 項「原因自由行為」的

規定，雖然試圖解決行為人在自行招致的無責任能力狀態下犯罪的問題，但在實務操作

上，卻可能產生過度擴張刑責的問題，反而不利於酒癮者的治療與社會回歸。 

具體來說，如果行為人因為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則不能主張責

任能力的減免。這項規定背後的立法目的，是為了避免行為人故意灌醉自己，然後藉此

逃避刑責。然而，對於長期受酒精成癮所苦的病人而言，他們很可能在喝酒當下，並沒

有預見或意識到自己可能會做出危害他人的行為。 

因此，臺灣現行法律對於「原因自由行為」的認定標準，是否過於簡化酒癮病人的

心理狀態，而忽略成癮行為背後的複雜成因？  

因此，未來在思考酒醉與酒精成癮者之刑事責任能力判定標準時，除了考量法律責

任的追究，更應該重視以下幾個面向： 

一、強化酒癮的醫療處遇：  

（一）提供更完善的戒酒治療資源，包含藥物治療、心理諮商、團體治療等。 

（二）消除社會對於酒癮的污名化，鼓勵成癮者主動就醫。 

（三）建立社區化的酒癮治療網絡，提供持續性的照護與支持。 

二、修正現行法律的適用：  

（一）參考國外立法例，針對酒醉和酒精成癮者制定更細緻的責任能力判定

標準，區分「單純酒醉」和「酒精成癮」的不同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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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酒醉犯罪法庭」或類似機制，提供更適切的司法處遇方案，例如戒

癮治療、社區服務等，而非單純的刑罰。 

三、促進社會的理解與包容： 

（一）加強社會大眾對於酒癮的認識，理解成癮是一種疾病，而非個人道德缺

陷。 

（二）提供酒癮者更友善的社會環境，協助他們重返職場、重建人際關係。 

從健康不平等的觀點來看，目前酒醉與酒精成癮者之刑事責任能力判定標準仍有許

多值得商榷之處。首先，現行的刑事司法體系傾向於將酒精成癮視為個人的道德缺陷，

而非疾病。這種觀點忽略成癮行為背後複雜的生物、心理與社會成因，可能導致判決失

之偏頗。我們應該進一步探究酒精成癮的多重影響因素，並將其納入刑責判定的考量。 

其次，酒精成癮在社經地位較低的族群中盛行率較高，這些族群往往也較缺乏醫療

資源與社會支持。若刑事司法體系未能考量這種健康不平等現象，可能加重弱勢族群的

司法不利處境。我們應該建立更完善的社區處遇方案，協助弱勢族群獲得必要的醫療與

心理治療，降低其再犯風險。再者，部分族裔（如原住民）的飲酒文化有其特殊性，但

目前的刑責判定標準可能忽略文化差異，導致判決不公。應該邀請人類學、社會學等領

域的專家，共同研擬符合多元文化特性的酒精成癮評估工具，以提升判定的文化敏感

度。 

最後，我們還必須檢視現行的強制治療制度是否合乎比例原則，是否確實有助於酒

精成癮者的康復。若治療資源不足或流於形式，反而可能侵害病患的自主權，加劇其心

理壓力。未來的政策方向應著重於擴大自願治療管道，並提供病患多元的復健方案。 

總而言之，酒醉與酒精成癮者之刑事責任能力判定牽涉層面甚廣，需要跨領域的專

業對話。我們應以健康平等為目標，彌補現行標準的種種缺失，建構一個兼顧正義與醫

療的司法體系。唯有從制度、文化、資源等多方著手，方能實現酒醉與酒精成癮者得到

司法公正審判的機會並鼓勵其回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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